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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8/2021_2022__E5_8E_A6_

E9_97_A8_EF_BC_9A_E2_c108_228288.htm 厦门市集美区事业

单位全年考评奖励金发放数额最高不超过其编内在职人员全

年应发工资总额的35％。这是记者从该区出台的《改革事业

单位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

中获悉。 同时，集美全区所属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入还

必须全部纳入同级财政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为了解决单

位职工福利开支的需要，适当提高事业单位包干福利费标准

，每人每月按50元提取。 据悉，集美区实行本办法后事业单

位暂停发放各种补贴、津贴以及奖金、过节费等；也不得利

用下属基层单位、企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的名义向本单位职

工发放各种名目的补贴、津贴、奖金、福利和过节费等。违

反规定的，由区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领导、

分管领导和财务负责人的责任并作出处分决定，人事部门根

据监察机关的处分决定作出相应的职务调整处理。 转贴于 学

生大求职站 http://job.studa.com 除了对事业单位考评奖励金的

限制，《意见》还规定：有经营服务性收入的单位还可控制

在其年终经营收支净结余的30％以内另行发放绩效考评奖励

金，但全年人均发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6000元；学校和其他

教育机构全年考评奖励金发放数额适当提高，但最高不超过

其编内在职人员全年应发工资总额的37％；实行企业化管理

的事业单位可自主决定绩效考评奖励办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